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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察人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院總務、會計及人事

職務（第 3 項）。董事長、院長不得進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院職

務（第 4 項）。第 1 項所稱關係人，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第 5 項）。」以茲明確

周延。 

四、「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未列監督及績效評鑑機制，應予增加

。 

1.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係政府為因應特殊行政任務需要，或為達成特定政策目的，所捐助

成立或依法設置。依 97 年 5 月 14 日修正施行之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及決算法第 22 條

第 2 項規定，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每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

預算書及決算書，送本院審議，但草案中並未加註此監督法條，建議增加第十五條：本

院基金由政府捐助金額累計超過 50%時，每年應由主管機關將本院年度預算書及決算書

，送立法院審議。 

2.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第三章則明訂有業務及監督專章，建議參酌該條例第

二十一條、二十二條、二十三條，增加第十六條內容建議如下： 

監督機關對本院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之遴聘及建議。 

六、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院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

行或其他處分。 

八、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3.增加條文內容建議如下：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 

前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院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院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院組織治理情形。 

四、本院財務運用及資訊透明。 

五、上述質詢敬請答覆。 

（二十九）本院陳委員學聖，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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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任期、董事長專職化、組織架構，建請考酌法律訂定的

周延性及可行性，為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第九條規定董監事任期四年建議改為三年。 

1.第二條第一款提到行政法人須符合「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

請閱附件行政法人參考資料），因此董監事任期不能過長，按該法第九條規定董監事任

期四年，易流於缺乏民間企業之營運活力，且條例說明以參照大學法公立大學校長任期

及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是否已有為董監事人選量身訂做之嫌？建議修改為 3 年，不但可

保持董事會的活力，且兼顧董事會的穩定。 

2.「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第八條也是明訂董監事任期為三年

，同為文化部監督之組織，董監事任期應為一致。 

二、建議董事長應為專職或增設執行長。 

1.按行政法人設置之精神，其實是為達成特定公共目的，為人事的晉用鬆綁不需以國家考

試的方式晉用人才，但董事會均為兼職的狀況下，僅由藝術總監專職，而按第十九條規

定各場館置藝術總監一人，依現狀勢必至少兩位以上的藝術總監，未來可能更多，那麼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整體責任由誰負責？依「行政法人法」（請閱附件「行政法人法」

）第十四條規定：「行政法人置首長者，應為專任，由監督機關聘任或提請行政院院長

聘任；解聘時，亦同。」在本條例未列執行長一職時，董事長應為當然的首長，必須為

專職。 

2.行政法人與財團法人最大的不同即是行政法人資金來源是國家預算，因此，應有一專職

負責的領導中心，而不是三個月開一次董事會而已，建議董事長應改為專職，建議修改

第十一條，增加董事長為專職。另於本條例第十八條為將董事長改為有給職，董事及監

事均維持為無給職。 

3.依「行政法人法」第九條「行政法人設董（理）事會者，得置執行長一人，負責行政法

人營運及管理業務之執行……」，本條例未設執行長一職，若董事長非專職又無執行長

，未來不同場館間的藝術總監整合聯繫將產生問題。 

三、「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草案未列組織架構，未見有藝術總監角色。 

1.藝術總監的角色只在本條例第十九條簡單列出「本中心各場館置藝術總監一人，綜理各

場館業務，均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對藝術總監的職權描述含

混不清，建議應明訂藝術總監得職責。 

2.所謂的各場館所指的是以空間論還是以過去兩廳院是由一個行政法人的概念論，若是以

空間論則應有兩位藝術總監，若是一個行政法人的概念則只有一位藝術總監，衛武營也

有一樣的問題，衛武營戲劇院及衛武營音樂廳需設一位還是兩位藝術總監。 

四、上述質詢敬請答覆。 


